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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 

 分局  

 
 
 
            月   日 主管核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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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  考 

(一 )勤務人員應服裝整齊、裝備齊全，依規定時段至派出所簽到，並參加勤前教育。 

(二)幹部人員每日應輪流至派出所督、慰勤。 
(三)每日服勤時段由派出所主管依治安狀況需要，於前一日電話通知。 
(四)服勤日期以打「ˇ」為當日第一班勤務，打「○」為為當日第二班勤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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